
    教育部 函 (稿) 
地址：100217臺北市中正區中

山南路 5號 

承辦人： 

電話：(02)7736-1234 

電子信箱： 

發文日期：112年月日 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 112*******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本部通知○師函 1份  

主旨：所報擬依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第○款規

定解聘教師○○○且終身（1 年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

教師一案，同意照辦，請查照。 

      說明： 

一、復貴校 112年○月○日○○字第 112*******號函。 

二、貴校教師○○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（或性別平等教

育委員會）決議依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

第○款規定予以解聘且終身（1年至 4 年）不得聘任

為教師一案，本部同意照辦。 

三、請貴校於收受本函 3日內，以學校名義函知當事人解

聘日及相關事宜並副知本部，文內應依行政程序法

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「不服原措施之救濟

方法」、「期間」、「受理機關」。 

四、另隨函檢附本部核准○師終身（1 年至 4 年）不得聘

任為教師之處分函，請代為轉送教師，並以足供存

證查核之方式送達。案內管制不得聘任為教師起算

日及前揭解聘日，均自貴校送達當事人之次日起一

併生效。 

五、復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

用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，教育人員有教師法第 14

條第 1 項（第 15 條第 1 項）規定之情事，且該案件

未登載於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者，其服務學校應

於解聘與管制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書面通知送達當事

人後 7日內，至資料庫登載通報資料，並上傳本部核

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

款至第 11 款、第 15 條第 1

項各款 



准函、核准後學校通知教師函、本部通知○師函、

身分證明文件、教師證書、送達證明等相關處理證

明文件資料。 

 

正本：學校 

副本： 

抄本：本部人事處 

部 長 潘 ○ ○ 


